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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席位布置規則第二條附圖一、附圖二之一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 

一、因應智慧財產

及商業法院組

織法第第十六

條規定，商業事

件審理增設商

業調查官，明定

商業調查官席。 

二、配合商業事件

審理法第五十

條第三項規定，

明定專家證人

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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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附圖新增。 

二、配合國民法官

制度，增訂國民

法官法庭席位

之布置。 

 

 


